《莆田市莆仙戏曲传承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编写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及起草过程
莆仙戏是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辉煌于现代的古老剧种，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剧目、古朴的唱腔、独特的表演。2006年，莆仙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定莆仙戏保护条例，完善相关立法，对于推进莆仙戏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统计，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民间职业剧团有112个，加上2个国有院团，共有114个莆仙戏院团。近年来，我市在莆仙戏保护传承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莆仙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渐消失，莆仙戏艺术发展出现了传统技艺传承乏力、戏曲资料未集中收集、后继人才青黄不接、院团创新能力不足、演出市场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为保护传承莆仙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为文化强市战略赋能，有必要针对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强化莆仙戏保护传承工作。
莆田市文旅局立足莆仙戏保护传承经验，在《关于莆仙戏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实施意见》（莆委办发〔2016〕6号）以及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莆田市莆仙戏曲传承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
二、条例起草的原则和主要依据
（一）立法原则
1.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在《条例》起草工作中，通过梳理莆仙戏传承保护和管理中涉及的法律、法规，既做到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又起到便于实际操作、避免规定碎片化的效果。
2.按照设区市地方立法补缺原则，不追求“大而全”，而是针对莆仙戏传承保护和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实际需要进行设定，明确部门职责、立足解决问题。
  （二）主要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法规、规章：《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3.政策性文件：《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意见》；《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关于传承和弘扬福建戏曲的若干意见》；《关于莆仙戏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实施意见》。
4.兄弟城市立法：《福州市闽剧保护规定》；《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盐城市淮剧保护条例》；《汕头市潮剧保护传承条例》；《陕西省秦腔艺术传承发展条例》；《南充市传统地方戏剧保护条例》等。
三、主要内容说明
《条例》（征求意见稿）共二十八条，主要围绕莆仙戏的保护传承内容、管理体制、保护、传承措施、权利与义务、传播、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进行规范。
（一）关于保护传承内容（第三条）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莆仙戏保护传承突出问题，《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涵构成的相关规定，结合莆仙戏特点，明确了莆仙戏的保护传承内容，即具有历史、美学、艺术价值的莆仙戏传统艺术形式以及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莆仙戏的方言声腔、优秀传统剧目、剧本、曲谱、文献资料、器具实物以及莆仙戏特有的传统习俗等。
（二）关于保护传承管理体制（第五条）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市莆仙戏保护传承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理顺我市莆仙戏的保护传承管理体制，《条例》（征求意见稿）确定了由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文旅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的多层次保护管理体制。
（三）关于莆仙戏保护措施（第六、七、十三、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
为加大对莆仙戏保护的工作力度，《条例》（征求意见稿）从资源保护、经费保障、将莆仙戏演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支持民营剧团演出、加强演出市场监管、保障艺术创作表演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了规定。
其中，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文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莆仙戏资料档案和相关数据库、资源保护清单等保护措措施。第十三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莆仙戏保障经费。对莆仙戏传承保护的专业院团经费纳入财政统筹，给予各院团稳定的资金保障，并逐年增加。在文化交流、重大演出、重点赛事等传承展示活动中，建立一事一议、专项经费的拨款。对列入莆仙戏资源保护清单的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演出补助。第二十条规定文旅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开展与莆仙戏相关活动。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局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市场巡查责任制度和点戏平台等信息发布渠道，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打击违法违规演出活动，规范莆仙戏演出市场经营秩序。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莆仙戏基础设施建设，将闲置的公共场所或者国有闲置房屋改造为莆仙戏活动场所，合理布局莆仙戏演出空间。      
（四）关于莆仙戏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第八条至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莆仙戏项目保护单位的五项权利、八项义务。莆仙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七项权利、五项义务。规定莆仙戏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文旅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
（五）莆仙戏的传承（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
针对莆仙戏行业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晋升等问题，《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培养莆仙戏后继人才应当采取的六项措施。第十五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国有院团按规定引进莆仙戏专业相关人才，或者通过专家评估和专业技能考核等方式聘用莆仙戏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表演等特殊人才；对高层次人才、关键岗位、业务骨干或者紧缺急需人才，可以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方式。第十六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对莆仙戏从业人员，在职称申报和评审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政策倾斜；对有突出贡献、公众认可、或者长期服务基层的优秀莆仙戏艺术人才开辟绿色通道，适当放宽职称申报条件。
 （六）关于莆仙戏的传播（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
在坚持保护为主、有效传承发展的前提下，传播是保护传承莆仙戏的重要途径。《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及其文旅主管部门可以结合节庆、民俗、旅游推介、公共服务等活动，在商贸中心（集市）、旅游景点、特色街区（乡镇）等集中展示展演莆仙戏艺术。鼓励和支持莆仙戏院团与旅游景区（点）合作，开展莆仙戏演出、展示等活动，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在第十八条中规定鼓励莆仙戏对外交流，支持莆仙戏院团开展国内外巡演、展演。在第十九条规定市、县（区、管委会）人民政府及其文旅主管部门和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通过点戏平台、专题专栏等方式普及、宣传、推广莆仙戏艺术。 
（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第二十一条）
为汇聚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参与做好莆仙戏的保护传承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第二十一条规定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莆仙戏营业性演出团体，成立莆仙戏社会组织等，建设莆仙戏展示、传习场所，从事莆仙戏保护传承。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捐助等方式参与莆仙戏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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